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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财经学院文件  
 

 

宁财院„2024‟1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宁波财经学院 

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迎评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学校各单位： 

    《宁波财经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迎评工作方案》已经

学校 2024 年第 2 次领导班子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希

遵照执行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财经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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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财经学院 

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迎评工作方案 
 

根据《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

（2021—2025 年）》，按照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安排，审核评估

专家组将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14 日对我校本科教育教学

工作开展在线评估和入校评估。为高质量做好迎评准备工作、高

水平通过审核评估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成立迎评工作组织机构 

（一）成立审核评估迎评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王春潮 

副组长：李羽、吴勇 

成  员：全体校领导、各评建专项组牵头部门负责人、各迎

评工作组负责人 

审核评估迎评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迎评领导小组）全面

负责迎评准备工作以及评估专家组在线评估和入校评估的组织

领导，包括迎评工作中重大事项的决策、重要工作方案的确定、

重要评估材料的审定，对各项迎评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指

导，对迎评和评估期间重大事项的协调处置。 

审核评估评建办公室在迎评领导小组领导下，负责学校迎评

领导小组有关评估工作各项决策、决定的执行落实；统筹迎评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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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期间评建和迎评重点任务实施的组织协调，负责评估期间的组

织指挥，负责评估后整改方案的制定与实施。 

学校在《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评建工作实施方案》中成立

的评建专项工作组，在迎评领导小组领导下，按照《本科教育教

学审核评估评建实施计划》继续推进完成各项评建任务，并做好

与迎评工作的有效衔接。 

（二）组建审核评估迎评工作组 

根据在线评估和入校评估的需要，组建以下 9 个迎评工作

组，明确各工作组在迎评准备和评估期间的主要任务，确定各工

作组牵头组建职能部门，由牵头部门组织制定具体工作方案。 

1．综合协调组 

主要任务：负责与上级主管部门和评估专家组的工作对接以

及评估期间的总体组织协调工作。 

牵头组建部门：教务处 

2．服务保障组 

主要任务：负责评估期间各类会议的组织保障、现场集体考

察的组织协调；组建评估专家联络员队伍，负责评估专家工作联

络和生活保障。 

牵头组建部门：学校办公室 

3．信息技术保障组 

主要任务：负责做好满足在线评估相关要求的信息技术准备

以及评估期间的技术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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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组建部门：实验室与信息技术中心 

4．材料保障组 

主要任务：负责专家组线上、线下调阅各类材料的调度、审

核、上传的组织工作。 

牵头组建部门：教务处 

5．考察保障组 

主要任务：负责专家组对实验室、实习实践基地、就业单位

等考察的组织保障工作。 

牵头组建部门：教务处 

6．听课保障组 

主要任务：负责专家组线上、线下听课的组织协调工作。 

牵头组建部门：教务处 

7．访谈协调组 

主要任务：负责专家组线上线下访谈、教师座谈会、教师问

卷调查等组织协调工作。 

牵头组建部门：人事处 

8．学生工作组 

主要任务：负责学生迎评宣传动员、氛围营造、学生座谈会、

学生问卷调查等组织协调工作。 

牵头组建部门：学生处 

9．宣传组 

主要任务：负责评估宣传、校园文化环境提升、新闻报道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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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协调工作。 

牵头组建部门：宣传部 

（三）二级学院（部）迎评工作组 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成立由院长（主任）负责的迎评工作组，

与学院评建工作组合署，负责本单位评建和迎评各项任务的组织

实施。 

二、迎评工作各阶段时间安排及重点任务 

（一）迎评准备阶段（2024 年 1 月 20 日--2 月 27 日） 

1．完成迎评工作组工作方案编制。各迎评工作组牵头组建

部门结合评估工作要求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组组建部

门、人员构成、主要职责、工作内容、计划流程等。工作方案于

2024 年 3月 11日前提交评建办公室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迎评工作

组牵头组建职能部门） 

2．完成二级学院（部）迎评工作方案编制。各二级学院（部）

根据学校迎评工作总体安排制定本单位迎评工作方案，明确人员

构成及主要职责、工作流程等，设定迎评工作联系人 1名。工作

方案及联系人于 2024年 3 月 11日前提交评建办公室。（责任单

位：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） 

3．完成期末试卷评阅和教学资料归档。各二级学院（部）

制订试卷评阅和教学资料归档工作方案，高标准做好期末试卷评

阅和教学资料归档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管理与

评估办公室、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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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启动在线评估保障项目建设。完成三校区在线材料调阅、

在线访谈座谈、在线听课看课等保障项目论证，启动相关项目建

设，做好相关单位教学资料电子化设备的配备。（责任单位：实

验室与信息技术中心、教务处） 

5．加快推进迎评改造项目建设。根据前期立项项目实施情

况，加快推进三校区教学设施设备更新、实验中心和重点考察场

地文化氛围、校园环境品质提升等迎评改造项目建设。（责任单

位：基建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实验室与信息技术中心） 

6．完成自评报告、示范案例、特色材料撰写。完成自评报

告撰写，进一步完善示范案例、特色材料，启动评估支撑材料的

收集与整理工作（责任单位：评建办公室、各评建专项组、实验

室与信息技术中心）。 

7．完成评估学习材料编制：根据教育部、浙江省教育厅关

于审核评估的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，结合学校发展规划、文化理

念、自评报告等重要评估材料，完成评估学习专题材料编制。（责

任单位：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、宣传部） 

（二）迎评冲刺阶段（2024 年 2 月 28 日--5 月 10 日） 

1．启动迎评工作总动员。召开校、院两级迎评动员大会；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职能部门利用评建周组织开展评估学习和专

题研讨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评建办公室、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各

职能部门） 

2．开展职能部门专项总结。各职能部门对照审核评估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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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服务师生、保障教育教学中心地位情况开展专项总结。（责

任单位：各职能部门） 

3．开展二级学院（部）教育教学工作诊断评估。组织校内

外专家按照审核评估相关指标内涵要求，结合学校评建实施计划

落实情况，对二级学院（部）教育教学工作进行诊断性评估，推

动二级学院（部）进一步提升评建工作成效，做好迎评工作准备。

（责任单位：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、教务处） 

4．开展课程教学设计专题研讨活动。各二级学院（部）组

织本单位教师针对 2024 年春季学期课程教学进行专项研讨，进

一步优化课程整体教学设计及教学组织形式。（责任单位：各二

级学院（部）） 

5．开展课堂教学质量提升活动。针对 2023年秋季学期巡课

中发现的课堂教学典型问题，进一步强化课堂教学巡查整改提

升，开展课堂教学创新展示活动，推动全体任课教师规范课堂教

学组织，优化课堂教学设计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。（责任单位：

教务处、学生处、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估办公室、实验室与信息技

术中心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） 

6．开展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专项推进工作。各二级学院

（部）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遴选 2-3个校外实践教育基地，按照

评估考察要求进行高标准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教务处，相关二级

学院（部）） 

7．开展学风建设主题活动。各二级学院（部）结合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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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点，组织开展优良学风创建活动，营造学习氛围，调动学生学

习积极性和主动性。（责任单位：学生处、团委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） 

8．召开本科生导师制工作专题研讨会。开展第一阶段本科

生导师制工作总结研讨，进行优秀导师、学业成长班等交流展示，

进一步提升导师服务学生成长效能。（责任单位：教务处、学生

处，各二级学院） 

9．实施学生生活服务体验感提升计划。组织三校区开展学

生生活服务保障满意度调查，确定并实施一批需求度集中的生活

服务改造项目，有效提升学生对学校生活服务保障的满意度。（责

任单位：后勤管理处、基建处、学生处） 

10．举办第六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博览会。各相关职能部门、

二级学院（部）落实学校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要求，按照新一

届创博会进程安排，加强组织协调，保证各项活动按计划高质量

完成。（责任单位：学生处、科研处、教务处、宣传部、团委，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） 

11．开展迎评工作组人员专项培训。各迎评工作组牵头组建

部门负责组织对本组工作人员进行评估材料、迎评工作流程、岗

位职责等培训，提升工作人员迎评专业素养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迎

评工作组牵头组建职能部门） 

12．开展迎评工作成效检查。组织开展对迎评重点任务完成

情况进行检查验收，对各单位评估学习成效进行抽查，对迎评工

作组迎评工作方案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。（责任单位：评建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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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） 

13．开展支撑材料质量专项检查。组织各评建专项工作组对

照《自评报告》内容和审核评估工作指南要求，对支撑材料的完

整性、规范性、准确性进行专项检查整改。（责任单位：评建办

公室，各评建专项工作组） 

14．开展在线评估模拟测试。制定在线评估模拟测试方案，

开展线上材料调阅、听课看课、访谈座谈等活动模拟，全面排查

保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确保在线评估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（责

任单位：评建办公室，各职能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） 

15．组织师生问卷调查。按照浙江省考试院时间要求，组织

动员师生完成教师教学体验调查问卷和本科生学习体验调查问

卷。（责任单位：人事处、学生处） 

16．完成评前准备工作。按要求上传各类评估材料，各迎评

工作组做好迎接在线评估准备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评建办公室，

各迎评工作组、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） 

（三）评估阶段（2024 年 5 月 11 日--6 月 14 日） 

1．全校进入评估工作状态。实施评估期间作息时间表，在

迎评领导小组领导下，按照评建办公室指令，有序开展评估各项

工作。 

2．完成在线评估工作。按专家组要求组织召开线上评估启

动会；根据专家组指令及时完成教学资料的电子化及上传；根据

专家组指令做好线上听课、看课的组织协调；根据专家组指令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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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线上访谈、座谈会等组织协调；按专家组的其他任务要求做好

组织协调工作。 

3．完成入校评估工作。按照专家组要求组织评估见面会和

专家意见交流会；根据专家组入校考察安排，做好集体考察、听

课看课、调阅资料、访谈走访、考察实习基地、用人单位走访、

召开座谈会等组织协调工作；做好专家组服务保障和会务保障工

作；完成专家组提出的其他任务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。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评建工

作是学校“十四五”规划明确的重要任务之一，高水平通过审核

评估对学校下一步发展至关重要。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教职员工

务必高度重视，以强烈的责任感、使命感和饱满的工作热情，高

质量完成各项迎评工作任务。各单位审核评估迎评工作完成情况

作为专项考核项目，纳入 2024 年度学校综合考核。 

（二）要精心策划组织落实。各迎评工作组要按照主要任务

要求，结合审核评估专家组工作流程和特点制定工作方案，细化

工作职责、强化责任落实、加强准备演练，确保评估期间各环节

保障顺畅无误。迎评各阶段重点任务责任部门、单位要按照任务

要求制定具体工作计划，强化工作落实；学校全体职能部门和各

二级学院（部）迎评工作要围绕迎评重点任务，互相支持、积极

配合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三）要强化责任遵守纪律。迎评期间，中层及以上领导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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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主要岗位工作人员无特殊情况不得离开工作岗位，严格控制

非相关出差、会议等公务活动；评估期间全体教职工应严格遵守

评估作息时间表、严格执行请假制度；审核评估涉及的文件资料、

录音录像等，未经学校许可不得外传或自行发布。 

 

附件：迎评工作组工作方案（另行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宁波财经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月 2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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